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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诉，麻辉从外地请来

一位律师。

“到了开庭的这一天，麻辉

没有到场。”吴世宗记得，在详

细了解完事情的始末后，法庭认

为，“在别人家门口撒米饭意味

着诅咒”这一民族风俗已经在苗

族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大家也

一直在遵守着。麻辉作为一名苗

族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

么，依旧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定

程度上存在侵权行为。因此，法

庭判决，麻辉应该对石贵父亲的

死亡负有一定责任，赔偿石贵家

2万元。

麻辉请来的律师不服，他不

认可法庭提出案件的侵权关系成

立，他坚持上诉，“麻辉本来不

同意，但律师十分坚持，且免费

代理”。

最后，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

还是维持原判。

案件尘埃落定后，麻辉的妻

子和儿女主动找到了石贵，积极

商讨赔偿的事情。经过一番协商，

决定由麻辉家人分期赔偿2万元。

“这一类纠纷在我们当地并

不少见。”吴世宗说，花垣县以

苗族人口为主，在这个案件之后，

他还曾办理过类似的案件，但更

多的纠纷往往是靠“村集体组织

或者基层调解室解决”。 

“撒米饭”引发邻里诉讼，看湘西法官巧断风俗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放眼身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也经常产生纠纷。近日，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件特殊的邻里纠纷案——家有老人去世，儿子将邻居告上法
庭，原因是邻居两天前在自家门口撒了米饭，“诅咒”了家人。

“撒米饭”为何与诅咒有关？法官又该如何审理这起官司？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杨勤
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两部司法文

件发布，自 6 月 1 日起施行。

围绕 2021 年 3 月施行的《刑法修

正案（十一）》对奸淫幼女、猥亵儿

童等犯罪作出的新修改，以及近年来

司法实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准

确适用有关法律，进一步严密刑事法

网，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

院经深入调研论证，制定了《解释》。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坚持问题导

向、实践导向，强调依法从严惩处性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对未成年人

的特殊、优先保护。主要明确了奸淫

幼女、猥亵儿童犯罪，《刑法修正案

（十一）》新增的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

侵犯罪，以及刑法规定的“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猥亵儿童情节

恶劣”等从重、加重处罚情节的认定

标准，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猥亵

等行为的入罪标准，并明确依法支持

被强奸、猥亵的未成年被害人进行精

神心理治疗和康复所需的医疗费用。

同日发布的《意见》，从办理性

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立案标

准、证据收集与审查认定、被害人诉

讼权利保障与救助保护等方面，进一

步规范办案程序，明确工作要求，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综合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保护事关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两部司法文件的发布，对指导

司法机关办案中准确适用法律，加大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进

一步提升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水平，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湖南历来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对强奸、猥亵等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坚持依法严惩，有力打击、震

慑和预防了相关犯罪。5 月 31 日，湖

南高院召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新

闻通气会，通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十

大司法举措，并发布 5 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湖南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工作目标，贯彻落实全国

法院第七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精神，

着力加强新时代少年法庭工作，积极

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试点，

大力创新工作方法，加强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司法保护。下一步，湖南法院

将坚持能动司法，坚持现代化司法理

念，依法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积

极延伸审判职能，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有些地方存在这样的风俗，后人会给逝世者立墓

碑，墓碑刻上后人名字，代表逝世者后继有人，也寄

托了后人对逝世者的思念。可没想到，这样的风俗却

引发了一起纠纷……

今年 4月，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审结一起姓名权纠纷案件，一女子离婚后因不满其名

字刻于男方家墓碑上，诉至法院。

2017 年，刘某与石某登记结婚，同年10月生育儿

子小石。二人成婚后，石某的祖父老石、祖母吴氏、

继祖母卢氏相继去世。2018 年，石某的堂兄石某宁立

碑安葬吴氏，将刘某、小石的姓名分别以孙媳、曾孙

辈的名义雕刻于墓碑之上。

刘某与石某离婚后，刘某、小石（离婚后小石的抚

养权归刘某）认为石某宁私自将二人的名字刻在墓碑

上是对其姓名的侵权，遂向都安法院起诉，要求石某

宁立即停止对二人姓名权的侵权行为，换立新碑，清

除二人姓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不得再做出侵犯

姓名权的行为，并赔偿精神抚慰金每人 1.5万元，合计

3万元整。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小石与石某宁之间

存在石家宗亲祖族关系，石某宁基于此将二人姓名刻

于其祖母墓碑上，不存在捏造事实或者侮辱、丑化其

姓名、名誉之主观恶意。在刘某、小石知晓案涉的墓

碑碑文刻有自己的名字并提出异议后，石某宁已及时

予以清除。此外，案涉墓碑位于当地偏僻山里，没有

专门道路通行，附近亦没有居民家宅，外人一般不会

主动关顾，加之碑文内容也不足以使公众对刘某、小

石的社会评价降低。

据此，不能认定刘某、小石有姓名权、名誉权被

损害的结果。开庭前，石某宁已将二人的姓名自墓碑

上清除，达到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的目的，且石

某宁已在法庭上赔礼道歉，刘某予以接受。  

 土地使用引发纠纷 
“这起案件被多所大学的法

学院用来研究少数民族习惯在

实际司法审判中的应用。”花垣

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法官吴世宗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石贵（化名）和麻辉（化名）

都是苗族人，两人住在同一个村

子里，石贵是村支两委的一员。

当时村里准备修路，道路需要经

过麻辉家门前的沟渠，但麻辉

准备在沟渠上方垒土，以此来扩

大自家院子的面积。为此，麻辉

特意请人看了风水，定下了一个

动工的好日子 。

这天，麻辉特意请来了村里

人帮忙，正准备用石头垒在沟渠

上，结果，被得知消息赶来的石

贵阻止了。

麻辉很生气，认为石贵是在

找茬，破坏了他的“吉祥之日”。

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家中老人突然去世

见施工人员停下后，石贵没

有过多纠缠，先回家了。

留下麻辉越想越气，提着给

施工人员准备但没有被吃掉的

米饭，气冲冲地赶到了石贵家，

和石贵大吵起来。

此时，石贵的父亲也听到了

外面的喧嚣声，身体虚弱的他站

在门口，正好看见麻辉将带来的

米饭撒在了家门口、院子里。

这一举动让石贵的父亲气得

浑身发抖，两天后，老人家就去

世了。

“我们苗族有风俗，在别人

家院子里面和外面撒米饭，就是

在诅咒这家人会有人去世。”吴

世宗解释，这是因为在当地有一

种传说：如果家中有人去世，埋

葬之后在庭院、院坝、门口撒上

米饭，可以用来辟邪。

因此，石贵认为，父亲的死

亡是因为麻辉的“诅咒”。一怒

之下，他把麻辉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赔偿人身损失费用10万元。

法庭判决撒米饭者赔偿两万元

■延伸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行为

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

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

影响范围相当。本案事发后，石某宁已经将石碑上刻

有刘某、小石的地方凿掉，无法辨认，已经达到停

止侵害、消除影响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

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石某宁确实

侵犯了刘某、小石的姓名权，但是无证据证明造成

了严重的后果，刘某、小石要求石某宁赔偿精

神抚慰金，没有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

名字被刻在男方家族墓碑上，
离婚后女方不同意了

相关法条

两部司法文件同日发布 
惩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利剑出鞘


